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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遇检查企图绕行 无证醉驾当场被查
近日，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海勃

湾大队在辖区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
动。在路检路查中，一辆灰色轿车驾驶
人看到前方有交警检查车辆，突然拐到
旁边的道路上，企图绕行。民警见状立
即上前将其拦停，要求驾驶人下车接受
检查。

随着车门打开，一股浓浓的酒味儿扑

鼻而来。民警对驾驶人孙某进行呼气式
酒精检测，结果为 96mg/100ml。后在医院
抽取血样检验，驾驶人孙某血样中检出乙
醇含量为 109.01mg/100ml，属于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孙某涉嫌危险驾驶罪。

面对民警的询问，驾驶人孙某主动承
认自己没有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
驶。孙某还辩称自己没有办理驾驶证是

为了省钱，但是经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
驾驶人孙某其实是一名“老司机”，而且近
几年因无证驾驶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了
10 次。

被多次处罚的孙某非但没有吸取教
训，反而心存侥幸竟然在醉酒后无证驾驶
机动车。目前，驾驶人孙某已被警方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等待孙某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交警提示：无证驾驶是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威胁到
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驾驶机动
车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的驾驶证，请广大
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到安全文明
驾驶，切莫以身试法。

（李洋）

近日，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准格
尔旗大队特勤中队民警在辖区薛家湾镇西
苑路铁路桥下开展夜查行动时，一辆小型轿
车由南向北驶来，该车驾驶人发现前方有执
勤民警查车后，突然紧急停车，并试图向路
外驶离。见状，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拦
截，并要求驾驶人下车接受检查。

检查中，执勤民警发现驾驶人眼神闪
躲，身上还有阵阵酒味儿。执勤民警对驾
驶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150mg/
100ml，已达到醉酒状态。执勤民警在男子
车内发现一名小男孩，经询问得知小男孩

只有 3 岁。据驾驶人称，当天晚上他带着
孩子与亲戚聚会，席间喝了半瓶多白酒后，
觉得自己开车没问题，于是带着孩子开车
走近路回家。该男子以为小路比较偏僻，
不会遇到交警查车，没想到被民警逮个正
着。

随后，民警将驾驶人带至医院进行血液
酒精检测，3岁的孩子一直由民警照料，直至
其家人赶来。经血液酒精检测显示，该驾驶
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129mg/100ml，涉嫌
醉酒驾驶机动车。当民警问及该男子醉酒
驾车是否考虑到自己3岁孩子的安全时，驾

驶人一脸悔恨，连称：“我醉驾已经是不应
该，还将孩子置于危险中，实在是愧对家人，
愧对自己。”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交警提示：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
为，也是交通安全重大隐患之一。人喝酒
后，酒精会令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抑制作
用，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和操作能力，让驾驶
行为变得十分危险。我们每个人都是道路
交通的参与者，道路交通安全与每个人的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请大家务必牢记：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刘江）

醉驾载着三岁娃 后悔莫如不犯罪

近日，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
交管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接到报警称，
在都林街与铁西路交叉路口处，发生
一起电动自行车和小型普通客车碰撞
的交通事故，电动车驾驶人和乘坐人
受伤，两车受损。

接到报警后，中队事故处理民警
迅速赶到现场看到，电动车倒在路中
间，一辆蓝灰色小型普通客车的车身
有明显刮痕。经了解，电动自行车驾
驶人包某和乘坐人于某已被送往医院
救治。

民警立即进行了现场调查，并根
据调取的公共视频查明，当日凌晨 1

时许，包某驾驶两轮电动车载着于某
沿乌兰浩特市都林街公铁立交桥非机
动车道由东向西行驶。当行驶至都林
街与铁西路交叉路口处时，由于包某
随意变更车道，电动自行车与隔着一
个车道的郑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发
生碰撞。碰撞发生瞬间，包某失去平
衡连人带车侧翻倒地，导致包某、于某
受伤，两车受损。在进一步调查时，民
警发现电动车驾驶人包某血液中酒精
含量为 97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

最终，交管部门认定包某醉酒驾
驶电动车、强行变道引起事故发生，应
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驾

驶人郑某无责任。
交警提示：电动车轻快便捷，倍受

人们的青睐。但是，由于电动车速度
快、惯性大，在机动车道上行驶时声音
小，很少能引起驾驶人的注意，故而极
易引发交通事故。民警提示电动车骑
乘人员，驾驶电动车上路行驶要做到
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
骑行电动车横穿马路时，驾驶人要停
在安全位置左右观察后，下车推行过
马路；上路行驶时要注意观察后视镜
的后方来车情况，变道时要打转向灯
并及时伸手示意。

（杜佳乐）

近日，通辽市开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他
拉干中队在S304线211公里处开展了错时整
治行动。执勤民警在对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
例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刘某身上有酒味，遂

依法对驾驶人刘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
为50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

开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的规

定，依法对刘某饮酒后驾驶营运车的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五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5日
拘留的行政处罚。 （申丹 孟颖）

酒后驾驶营运车 丢了工作受处罚

电动车任意变道 酿事故承担全责

事故现场事故现场。。

深夜组团飙车“炸街”
民警出击6人落网

近日，有群众举报称，在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公园、广场等场所，有多名年轻人
驾驶电动自行车实施飙车“炸街”违法行
为。接到举报后，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集宁区大队部署警力展开深入摸
排。经过民警分析研判，进一步掌握了
违法行为人飙车“炸街”的规律特点，确
定了整治的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和重点
时段，在此基础上，民警迅速展开行动，
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行动中，民警在群众反映较多的路
段蹲点守候，并通过跟踪伏击，查获 6 辆
在道路上涉嫌飙车的改装车，抓获 6 名
犯罪嫌疑人。

经核查，6 名飙车“炸街”人员均为
未成年人，属于无证驾驶；6 辆改装摩托
车均属无牌无证车辆。民警依法对涉案
人员进行罚款，查扣了改装摩托车，并通
知其监护人到场。民警对这几名未成年
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告知他们危险驾驶、
未佩戴安全头盔、无牌无证驾驶等违法
行为的危害性和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并
督促其监护人切实负起监管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在道
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处拘役，并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关
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
造成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
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
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
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为此，交警
提示广大青少年，不要购买和驾乘改装
摩托车。交管部门将持续严厉打击非法
改装、飙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努力维护道
路交通安全。 （杨涛 刘彩玲）

酒驾无证还超员
严重违法被拘留

近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四子王旗大队库伦图中队在辖区神舟路
开展“夏季行动”时，发现一辆小型面包
车有超载嫌疑。执勤民警依法将该车拦
截后，发现核载 8 人的车，实载 16 人，超
员 100%，且驾驶人刘某某满身的酒气。

在进一步调查中执勤民警发现，驾
驶人刘某某于 2022 年因饮酒驾驶报废
机 动 车 已 被 公 安 交 管 部 门 吊 销 驾 驶
证。这次在未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的情况下酒后驾车，属于二次饮酒驾驶
机动车。

当 事 人 刘 某 某 涉 嫌 未 取 得 机 动 车
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再次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驾驶 7 座以上载客汽车以外的其
他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达到百
分之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交管部门做出以
下处罚：对刘某某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
的违法行为处以 2000 元罚款并拘留；对
刘某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
法行为处以 2000 元罚款并拘留；对刘某
某驾驶机动车超员的违法行为给予罚
款 100 元，驾驶证一次性记 12 分。由于
刘某某未取得驾驶证，最终合并执行，
给 予 刘 某 某 罚 款 4100 元 ，拘 留 15 日 的
处罚。 （杨晓宇）


